家具采购合同
	买 方：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卖 方：陕西蓝美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电 话：88407451
	电 话：15091228727


    为保障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买卖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按下列条款签定合同：
1. 货物明细：
1.1货物明细清单（详见附件页）
二、合同金额：
    2.1合同总金额（小写)49852元整；（大写） 肆万玖仟捌佰伍拾贰元整。                    
三、付款条件: 
3.1产品到货、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价款，即人民币（大写）肆万玖仟捌佰伍拾贰元整
[bookmark: _GoBack]3.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3.3结算方式：乙方在接受付款前开具全额发票给甲方。
四、交货及安装条款：
4.1交货日期：自甲方通知供货之日起15个工作日历时完成。
    4.2交货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红缨路158号。
4.3买方必须提供清洁、安全设施齐备、有照明及用电条件合适的安装环境，以保证卖方产品质量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由买方承担。卖方安装工作将严格按本合同附件施工，若有需要变更，须经买卖双方签名同意后方可执行。
五、违约责任：
    5.1卖方在本合同规定时间内，未能将合同规定货物运抵指定地点，则买方有权提出逾期赔偿，逾期赔偿计算方法：按未到货物值的1%每天累加，最高逾期赔偿额不超过未到货物值5%。若因买方自身原因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而延迟送货，则不属于此例。
    5.2合同生效后，若买方拒付货款，卖方有权提出赔偿，赔偿计算方法：按未付款金额的1%每天                               
    5.3因买方原因而导致卖方家具不能按期安装由此引起的其它费用由买方负责且买方应于误工期10天内支付90%的余款，一个月后付清合同的全部货款。
六、验收标准及品质保证：
    卖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安全使用标准，产品质量按卖方所提供的样品验收。所有产品除用户人为损坏、使用不当外，卖方负责免费保修  一年   。质保期满后如质量出现问题，卖方负责维修，仅收成本费。
七、附加条款：
本合同一式 肆 份，买方执 叁 份，卖方执 壹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切执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争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应提交有关法律部门进行仲裁。

买方（盖章）：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卖方（盖章）：陕西蓝美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文件柜
	1850*900*400
	11
	920
	10120
	

	中二斗文件柜
	1850*900*400
	9
	920
	8280
	

	七字角沙发
	1960*860*900
	2
	2250
	4500
	

	茶几
	1200*600
	9
	1140
	10260
	

	办公椅
	常规
	6
	282
	1692
	

	衣架
	常规
	10
	336
	3360
	

	边柜
	900*80*40
	6
	480
	2880
	

	边柜
	1200*400
	4
	420
	1680
	

	扶手椅（带椅套）
	常规
	2
	1620
	3240
	

	扶手椅
	常规
	1
	1440
	1440
	

	副柜
	42*60*52
	2
	720
	144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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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团委办公家具供货清单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五门文件柜
	常规
	1
	960
	960
	

	合计
	肆万玖仟捌佰伍拾贰元整（49852元）



